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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

就就就就「香港數碼㆞面廣播第㆓次諮詢文件」「香港數碼㆞面廣播第㆓次諮詢文件」「香港數碼㆞面廣播第㆓次諮詢文件」「香港數碼㆞面廣播第㆓次諮詢文件」

提交之意見書提交之意見書提交之意見書提交之意見書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樂於就「香港數碼㆞面廣播第㆓次諮詢

文件」提交意見。消委會支持政府在能確保消費者獲得適當電

視服務的基礎㆖在香港推出數碼㆞面電視廣播。

2. 本意見書主要就諮詢文件內的㆘列議題作出回應：

•  技術制式；

•  同步廣播及過渡安排；及

•  數碼頻道發牌架構。

技術制式技術制式技術制式技術制式

3. 消委會同意政府在香港引進數碼㆞面電視有助維持香港在廣播

業的領導㆞位和加強行業競爭。延遲推行數碼㆞面電視可能阻

礙香港發展高解象本㆞電視節目，結果局限電視觀眾及消費者

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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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委會亦認同數碼電視廣播令消費者受益，例如可提高畫面及

聲音的質素，也可減少畫面出現「鬼影」等干擾問題。這些問

題主要影響居於多山或高樓林立㆞區的觀眾。

5. 消委會支持政府採取「市場主導」的模式，作為發展路向，但

關注在內㆞公布採用何種技術制式前政府引進數碼㆞面電視可

能做成的影響。可以預期，當生產商在內㆞公布新制式後按該

制式大量生產消費產品如解碼器和高解象電視機等，其價格必

定相當吸引。但假若香港所採用的技術制式和內㆞採用的不

同，香港消費者將不能分享規模生產的效益，而要付出較高昂

的價錢購買產品。從營辦商和牌照持有㆟的角度看，他們進軍

㆒個較大市場的空間將被局限，不利新的市場競爭者加入，結

果減少消費者的網絡選擇。

6. 在可能出現技術制式差異的問題㆖，消委會建議政府在引進數

碼㆞面電視的同時，應容許兩家固有的模擬廣播公司：亞洲電

視有限公司（亞視）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綫），待內㆞公布

所採用的技術制式之後才進行同步廣播。

7. 這做法有助香港的電視觀眾，當亞視和無綫進行同步廣播時，

可以買到多類別價格相宜的消費產品和數碼內容，尤其是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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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電視節目。這些產品因按內㆞所定制式、因應龐大的內㆞市

場大規模生產，因而享受規模生產的效益。再者，這建議不會

窒礙新的市場競爭者加入，反而會加強行業的競爭，包括新的

市場競爭者之間的競爭，及新的市場競爭者與固有模擬廣播營

辦商之間的競爭。在推行數碼㆞面電視服務過程㆗，行業的累

積經驗，有助將來採用新技術推出嶄新服務，包括以數碼傳送

方式向特定用戶傳遞專門數據資訊，提升消費者所得服

務的質素。

8. 假若不同的數碼㆞面電視營辦商採用不同的技術制式，為了接

收不同的電視頻道和網路，消費者將需要購買不同的電視機、

解碼器、遙控器等；消委會瞭解這情況將對消費者做成不便，

但相信按「市場主導」的模式，只會在推行初期對收看不同電

視頻道和網路的消費者造成影響。消委會期望市場隨後的發展

將推動生產商設計出符合多種制式的接收器，以滿足不斷增加

的消費者需求。

9. 另㆒方面，為防止營辦商可能以專利為由妨礙生產商供應符合

多種制式的接收器，消委會認為政府應採取積極步驟及措施確

保有關裝置的互通性，和消費者在獲得數碼服務時，得到㆒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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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的對待，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

同步廣播及過渡安排同步廣播及過渡安排同步廣播及過渡安排同步廣播及過渡安排

10. 對於政府建議確保分配適量的數碼頻道容量給亞視和無綫，以

便他們順利過渡至數碼廣播，消委會予以支持。

11. 另㆒方面，消委會担心㆒旦全面採用數碼㆞面廣播時免費電視

服務能否繼續。消委會明白免費電視服務的存在與否主要取決

於服務能否吸引足夠的電視觀眾，從而吸引足夠的廣告收入。

然而消委會認為㆒個基本的、免費的電視服務是必需的，是社

會㆖的㆒個重要媒介，不單提供娛樂節目予社會㆖比較貧困的

㆒群，同時也是政府發放資訊的橋樑，廣泛㆞發放緊急服務通

告及其他重要社區公布及訊息。

12. 因此，消委會重申（正如消委會因應第㆒次諮詢所提交的意

見），為推行數碼化，政府應維持恰當的發牌制度，確保社會㆖

的弱勢社群能夠繼續收看有基本內容的免費電視服務。政府可

選擇適當方法去達致這目標。

數碼頻道發牌架構數碼頻道發牌架構數碼頻道發牌架構數碼頻道發牌架構

13. 消委會注意到諮詢文件建議數碼頻道牌照屬於發出的傳送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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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因而受到《電訊條例》有關合併及收購行為規管。

14. 消委會支持政府的建議，為鼓勵競爭而不限制每家數碼頻道的

種類和數目。消委會相信遇到營辦商合併或營辦商在拓展市場

期間採取反競爭行為時，電訊管理局及廣播事務管理局會嚴格

執行《電訊條例》及《廣播條例》內有關競爭的條文，使各營

辦商得以在公平競爭㆘經營及發展服務。

㆓零零㆕年㆔月

 


